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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軍訓教官退出校園政策之影響與學務創新人力 

替代現況 
梁暐陳 

臺北市私立方濟中學生活輔導組組長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變遷迅速

且伴隨民主風氣高漲，高級中等學校

教育的諸多措施亦不斷隨之調整，其

中在校園穿著軍服、表情嚴肅，隨時

扮演黑臉角色的軍訓教官，除因過往

歷史時空因素所賦予任務不同外，更

因肩負管教學生及生活輔導、校園安

全維護之責任，囿於面臨教育現場第

一線，時常處理學生、家長及教師等

三方衝突之情形，更較易成為廣大社

會輿論討論之議題，隨者教育制度轉

型改變，軍訓教官之軍人身份是否存

在校園之合理定位性成為社會大眾討

論焦點。 

本文目的係針對軍訓教官退出校

園決策之影響及後續替代方案執行現

況實施探討，尤其在面臨校園安全與

學生輔導等問題日益嚴峻之考驗下，

「學務創新人力」能否無縫銜接，更

係需要關注之議題。 

二、軍訓教官退出校園之淵源 

我國軍訓教育源於民國初年教育

家蔡元培先生主張，係以德國教育為

參考下所引進，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方暫停實施。然政府撥遷來臺

後，鑒於政局穩定及教育青年學子基

礎軍事訓練，故再度恢復施行（軍訓

處，1978）。 

自 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後，社會

與政治環境起了巨大變化，亦隨者時

代的進步，進而影響社會價值觀的改

變，加上部分大眾媒體對於教官負面

渲染的影響下，軍訓教育也遭受到若

干批判。部分政治、人權團體及教育

學界認為，軍訓制度係屬威權時代的

產物，代表者「控制思想」、「監控學

校與學生」等角色，故「軍人退出校

園」之聲音不斷出現(李欣芬，2006)。 

軍訓教官制度擾嚷多年後，2003

年 6 月 27 日立法院於 12 年國教協商

中，由民進黨以「軍訓教官回歸國防

體系」之訴求，列入「高級中等教育

法」之附帶決議條款，採用總量管制

下，以多退少補方式，漸進聘用專業

人員，現擬於 2023 年後讓軍訓教官退

出校園（自由時報電子報，2013）。 

三、教官於校園之職責 

軍訓制度的創始，其目的係以振

奮民族精神、培養青年軍事基礎知識

訓練，並協助學生生活管理，軍訓制

度經幾番變革，軍訓教官的角色已轉

變成「校園安全的守護者」、「學生生

活輔導者」及「全民國防的教育者」，

統合全國各中學教官辦理業務摘述如

下(全民國防教育學科中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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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業教學 

1. 擔任全民國防教育等相關課程授

課。 

2. 擔任學生「實彈體驗射擊」之射擊

預習、安全維護等授課及勤務。 

3. 規劃辦理「全民國防教育」相關輔

教、參訪活動等。 

(二) 校園安全維護 

1. 規劃校園災害管理機制。 

2. 校園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件通

報、處理與管制。 

3. 學生校外意外事件防範及災害事

件通報、處理與協助。 

4. 辦理防制暴力霸凌與黑道進入校

園相關工作。 

5. 執行春暉專案。 

6. 校園內外安全巡查（含學生違規違

紀糾處）。 

7. 擔任學校校安中心輪值勤務工作。 

8. 負責學生上、下學交通安全維護工

作。 

9. 實施反毒、拒菸、檳榔工作推廣及

宣導。 

10. 各項安全教育宣導與示範觀摩。 

 

(三) 學生生活輔導及轉介 

1. 學生暴力事件及偏差行為處置與

初級輔導。 

2. 管教衝突事件協處、輔導。 

3. 協助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追蹤、協

處與管制。 

4. 學生校外賃居及工讀輔導與訪視。 

5. 高關懷及弱勢學生輔導與訪視。 

6. 協助學生急難慰助及學產基金申

請。 

(四) 執行專案任務 

1. 支援國中小學協助全民國防教育

課程規劃與教學。 

2. 聯合巡查工作(含配合春風專案、

青春專案等)。 

3. 協助國中小學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工作。 

4. 替代役訓練及認輔工作。 

5. 國軍人才招募宣導。 

6. 其他執行學生校外生活輔導委員

會交付支援及協助任務。 

(五) 視學校需求負責下列工作 

1. 兼代生輔組、生教組組長或其他行

政職務。 

2. 擔任社團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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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學生宿舍及交通專車督導與

管理。 

4. 學校籌辦活動(測驗考場、競賽評

鑑、慶典表演等)之安全維護。 

表 1 軍訓教官業務簡表 

 

四、學務創新人力之職掌 

教育部為因應高級中等學校軍訓

教官遇缺未補後之學務人力缺額，並

營造友善安全的校園環境、培養學生

新世紀所需核心能力，遂於 2017 年

11 月 8 日實施「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力

要點」，並就其職掌工作制訂原則要

點，摘述如下： 

(一) 安全校園生活維護與危機處理 

1. 校園安全生活之促進與維護。 

2. 危機管理與校園安全通報。 

3. 學生校外生活輔導、賃居生輔導訪

視、校外聯合巡查、校外駐站輔導。 

4. 學生兵役、清寒或急難慰助金申

請。 

5. 其他學生安全教育與宣導。 

(二) 學生自我實現之教育 

1. 實施正向管教與學生自主學習。 

2. 協助輔導人員推動情緒管理生命

教育活動及宣導。 

3. 推動性別平等與尊重多元等相關

事宜。 

4. 建立生活輔導章則之擬訂。 

5. 其他促進學生發展與自我實現等

工作等相關事宜。 

(三) 協助推動公民教育實踐與學習 

1. 推動校園民主加強人權與法治教

育，並強化學生自治之實踐與學習

相關事宜。 

2. 教育學生縱向協調，橫向溝通之行

為；學習組織領導及衝突處理知能

等事宜。 

3. 推動服務合作學習、社會關懷、多

元文化等相關事宜。 

4. 教導學生創意、多元活動等相關事

宜。 

5. 其他促進學生公民自主學習相關

事宜。 

校園安全

•反毒/霸凌/

春暉宣導

•特定人員清

查

•高關懷人員

•校安通報

•交通安全

•藥物濫用尿

篩作業

•意外事件處

理

•校安中心輪

值

生活輔導

•學生校外賃

居訪視

•偏差行為輔

導

•學生打工訪

視

•弱勢學生輔

導

•清寒獎學金

申請

國防教育

•中學教育

•國中小學支

援教學

•探索教育教

學

•實彈體驗射

擊

專案任務

•校外會巡查

•替代役訓練

及認輔

•國軍人才招

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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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務工作創新及專業化 

1. 結合各校辦學理念，發展學務工作

創新與特色，健全學務工作組織與

制度等相關事宜。 

2. 建立專業學務工作，並加強學務工

作觀摩與交流，以及發展學習型組

織等相關事宜。 

3. 建構現代化的學務工作與環境，以

強化服務效能。 

4. 建立學務工作績效評估作業，俾維

強化學務工作改善。 

5. 其他學務創新提昇相關事宜。 

五、執行現況及決策影響分析 

以臺北市 71 所高級中學為例，軍

訓教官員額總計 362 員，現員計 280

員，其中全數採用學務創新人力計 6

所，採用部分學務創新人力計12所(結

算自 2018 年 3 月)，針對已施行 1 年

試行學務創新人力之學校執行情況及

決策影響分述如下： 

(一) 人力品質不穩定，流動率過高 

囿於學務創新人力經費源自於教

育部補助，故依據勞動基準法規定，

其公立學校招聘方式須透由臺北市就

業服務處依法予以篩選後，由申請單

位責派人員口試挑選，俱以避免公帑

循私情事發生，惟招聘人力資質參差

不齊，肇致部分學校所需人力未能符

合期待，另私立學校雖可調增薪資待

遇招聘人力，但私立學校負責業務、

工作時數確較公立學校多，且現前須

申請創新人力之部分私校地處偏遠，

交通不便，導致招聘人員離職率居高

不下。 

(二) 輪值勤務工作 

過往軍訓教官係依據教育部頒布

「教育行政機關及學校軍訓人員值勤

規定」執行輪值勤務，現由規劃由學

務創新人取代軍訓教官執行勤務，囿

於學務創新人員係屬勞工身分，為配

合勞動基準法之相關規定，故各校於

安排工作職掌時，亦須考量工時之計

算與加班費問題。 

(三) 生活輔導功能未能熟稔 

高中生正處於成長性格較易影響

階段，面臨課業、同儕、情緒紓解、

感情問題、價值疑惑、親情等壓力，

這個階段的孩子半大不小，心理、智

慧卻還不成熟，非常容易受外在環境

影響，確實潛藏危機因素，故透由具

有專業及豐富經驗的學校輔導及學務

人員合作下，給予學生適當輔助，故

教育部為增進軍訓教官教育及輔導知

能，並提升教學及輔導品質，除要求

各軍訓教官完成 1 個月職前訓練外，

並於 104 年 3 月 27 日提出「教育部軍

訓教官教育及輔導知能學分班作業要

點」，規定軍訓教官須於前揭計畫施行

之日 3 年內完成 24 學分教育課程，相

較部分未接觸教育界之學務創新人

員，僅受儲備人員培訓課程70小時(如

表 2)，處理學生輔導問題時，不僅因

經驗不足外，且因平時未能進班上課

與學生建立信任感，其輔導效果未具

軍訓教官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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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含校安)儲備

人員培訓課表。 

 

資料來源：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15）。 

(四) 學務創新人力錄用限制 

教育部為使軍訓教官退出校園

後，由學務創新人力無縫銜接學務工

作，於日前頒定「推動高級中等學校

學務創新人力要點規定」，律定各校校

如進用創新人力，應公開徵聘經由教

育部培訓合格、具有相關學務工作專

業訓練或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 2 年

以上者；前揭敘明錄取資格，其中工

作經驗已限縮相當人員，雖亦得以「先

用後訓」，由原校先行進用，並於半年

內取得培訓合格證明，但仍無法滿足

規定條件，惟開放條件過寬，亦可能

肇致人員不符合條件情況，故其相關

限制規定顯應再翔實檢討。 

(五) 校外會功能弱化 

教育部為維護學生於校外生活安

全及促進身心健全，故設置學生校外

生活委員會(以下簡稱校外會)，其組

織成員係透由教育局、警察及學務人

員、教官、教師所組成，現因應軍訓

教官退出校園，鑒於其去處尚未有定

案，未來校外會功能亦勢必弱化。 

(六) 國防教育授課師資不足 

我國雖在世界政治、經濟及軍事

均有不錯成績，惟近年經濟部分對中

共依賴性卻逐年增加，另一方面中共

亦未放棄以武力犯臺的可能性，爰

此，全民國防教育係為培育人民基本

素養，增進全體國民國防知識及防衛

國家意識，政府遂於 2005 年訂頒「全

民國防教育法」，並列於高級中等學校

必修科目之一，然在軍訓教官逐漸退

出校園的影響下，授課師資將逐漸減

少，以臺北市為例，現計有 6 所高中

職之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呈現無人授課

窘境，皆由教育局調派其他學校軍訓

教官前往協助授課。 

教育部雖於日前針對「各級學校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

第八條辦理修頒，律定 2023 年前全民

國防課程須由「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培

訓」合格教師擔任；師資不足時，得

由教育部認可之相關培訓合格軍訓教

官擔任或協助教學，惟現況因軍訓教

官現採遇缺不補之政策及在面臨師資

培育不易情形下，勢必部分學校授課

權益亦將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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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與建議 

回顧近年來有關重大緊急危安事

件及校園安全事故，如八仙塵暴、澎

湖空難、高雄氣爆及南臺大地震、0206

花蓮大地震、內湖區小燈泡事件、東

方工商挾持未遂事件及北投區文化國

小割喉案...等，教育部皆指示駐地教

官予以協助受傷或困難學生，並組織

轄區巡防隊協助鄰近國中小學安危，

其相關表現接獲社會大眾肯定。 

然軍訓教官制度隨我國民主發展

而轉型，其業務已有大幅度調整，近

年更因來因應社會潮流及學校需要，

其實質工作內涵已朝向「全民國防教

學」、「學生生活輔導」及「校園安全

維護」…等，尤其在「校園藥物濫用」

及「學生暴力霸凌」等事件日趨嚴重

之情況下，軍訓教官肩負維護學生安

全及校園安定的責任更加艱鉅。因此

過往的權威角色已轉化成校園守護

者，惟軍訓教官終究是為軍人，其職

業性格講求紀律、服從與忠誠，熟悉

團體約束及規範，面對時下青年的高

度自我意識，管教過程當中常因恨鐵

不成鋼的情況下，或多或少產生些許

衝突，故持教官退出校園政策者，認

為教官非教育人員，未授予專業教育

訓練，無法實施輔導功能，且舉凡世

界各國尚未有相同制度，持支持意見

者，則認為軍訓教官除以接受相關輔

導知能訓練外，其服務經驗大都獲得

學校認同。 

現今「學務創新人力」政策已然

如火如荼地在全國各地執行，為避免

學務創新人力銜接學務業務空窗期過

長或到任人員不熟悉教育工作方向，

肇致學生權益受損，建議透由教育局

主動輔導轄下部分學校完成新制人員

業務熟稔後，建立種子教導組織體

制，遂後由各校互助協行及彙整執行

窒礙概況問題，俾以建立校園事件處

置標準程序規範，另針對生活輔導及

校園安全...等重大任務，編定回訓課

程及實施各校議題研討，盼以延續軍

訓教官務實、主動、服務之精神。 

綜上所述，舉凡世上任何職業皆

有一體兩面的好與壞，無論是創新學

務人力、教師或教官皆是亦然，在軍

訓教官制度即將走入歷史的當下，期

許創新學務人力能夠完美的接下校園

安全的工作，並採用滾動式的修正策

略，逐一檢視進行方向，俾以維護校

園的每個角落，期以建立每位莘莘學

子及家長能夠安心的教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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